
广府商人在航运业展

开“商战”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航运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广府商人在非常艰难的形势下与外商展开正面

较量，取得了良好成绩。他们一是借助招商局的舞台，利用在洋行中学得商战的知识，开创了民族

航运业的新局面；二是在广东地区，根据内河和沿海内港的特点，着重发展小轮船，终于取得垄断

内港航运的地位。广府商人为中国航运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 广府商人 民族航运业 招商局 小轮船

叶显恩 周兆晴

基于历史原因与地缘关系，广府 （大体相

当于珠三角） 商人对西方的警觉最早，认识最

深。西方入侵，因珠江三角洲处于前沿而首当

其冲。香港一开始便是作为外商在华轮船业和

船舶修造的基地而发展起来的，外国在广东沿

海的轮船业势力也特别雄厚。鸦片战争之后，

广府商人移往上海等新口岸，并不意味着对广

东家乡近代化的漠视。他们以航运业的重心置

于上海等其他开放口岸而不是在广州，有避实

就虚之意；而且，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广州地区对西人的积恨殊深，缺乏推行

西人器物的投资环境。当然，其时北方的洋务

派势力雄厚，推行航运业的近代化容易得到支

持，广府商人借此机会在近代历史舞台上与西

方决一雌雄。

广府商人中的代表者如唐廷枢、徐润、郑

观应等，先后在上海等口岸及广东珠江航道

上，致力于航运业近代化，与西商进行商战，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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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出“商战”的呼唤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与唐廷枢、徐润同

乡。1873 年，郑观应出任太古洋行买办，次年受

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在太古历

练航务八年中，他展现了卓越的商业眼光和才

能。由于唐廷枢、徐润的推荐，以及李鸿章的赏

识，于光绪 7 年 （1881 年） 出任招商局帮办的职

务。入局不久，便拟订“救弊大纲”16 条。其宗

旨是：贵在得人，责任宜专，赏罚分明。他于

1880 年在上海织布局任职时，就把用人、筹款、

立法三项视为办厂关键，明确提出“求声誉素著

之人以联众志”，认为贵在招揽人才；强调“专

用西法以齐众力”。

此时郑观应已朦胧地意识到西方的“体用”，

应当兼学，不仅要仿制西方的器物，而且也要运

用其制度。到了 1884 年，他明确地提出“余平

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中国遗其体

效其用，所以事多擀格，难臻富强”。

郑观应和唐廷枢、徐润一样，在主持招商局

局务中，效法西方企业，经营日有起色。为此，

1883 年 11 月他被升为总办。他先后三次进入招

商局，总办局务中所服膺的宗旨，正如他所说

的：

“夫西人之胜于我者，以能破除情面，延揽

人才，官绅属托有所不顾，亲友推荐有所不受，

是以所用司事人等，不但事情习熟，且为守兼

优。董事由股东而举，总办由董事而举，非商务

出身者不用……此西国公司之通例也。”

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广府商人，尽管还存有传

统社会的特征与遗习，以及受传统心态的持续影

响，例如，裙带关系、乡土观念强烈，捐道台衔

等，但其思想深处，却是西方的商人意识，主张

对西方要“体、用”兼学。

郑观应不仅是能干的商人，还是近代中国最

杰出的商业思想家。正是他在《盛世危言》一书

中发出“以商立国”，与西方进行商战的呼唤。

二、招商局介入航运业竞争

同治 11 年 （1872年），由李鸿章委札朱其昂

任总办的招商局，因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处于难

产之中。值此时，“精习船务生意”、“才识练

达，器宇宏深”，具有管理新企业的知识和能力

的唐廷枢，为李鸿章所看中。同治 12 年 （1873

年） 李鸿章委他为招商局总办，主持局务。

唐廷枢之所以被李鸿章青睐，还有一重要原

因，即为了招徕粤商。在此之前半年，为了吸引

粤商，李鸿章已经通过应宝时拉拢广东籍的上海

知县叶廷眷入局，以便向粤商筹资。此时委任唐

廷枢，也含有同样的目的。唐廷枢果不负所望。

由于他的影响力，粤商踊跃投资，纷纷入局。他

提出的六名商董中，有徐润 （上海商董）、刘绍

宗 （汉口商董）、陈树棠 （香港商董） 和范世尧

（汕头商董），包括他自己在内五人都是广东人，

其中四人为珠三角人。除范世尧背景不明外，唐

廷枢、徐润、刘绍宗、陈树棠均系买办。广府商

人不仅实际上控制了招商局的董事会，而且被安

排到局下的各级机构。据说“执事者，尽系粤

人”。总局、分局以及各栈各船的总管“非唐即

徐”。由于粤商的支持，前任朱其昂对资本筹集

一筹莫展的局面，很快被打破。“初时奉发公帑

及新旧所招股本仅有 60 万两”，当唐廷枢、徐润

接手后，资本不断扩大。徐润本人先后投资有 48

万两。唐廷枢不仅作了投资，又将前面提及的由

他投资而委托洋行经营的南浔、洞庭、永宁、满

洲 等 轮 船 ，附 搭 招 商 局 中 营 运。到 光 绪 8 年

（1882 年），筹资已经达到预定的一百万资本的目

标。光绪 9 年 （1883 年），更增至二百万。局内

的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航线、建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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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均由唐廷枢一手经理。

在唐廷枢主持下，招商局重订章程，效法西

方企业，筹划增资，扩大业务，兴办与航运相关

的工业。他在局内附设同茂铁厂，以修理船舶；

筹办开平煤矿，并修建铁路以解决船舶所需的煤

炭及其运输问题。他的这些举措，的确显示了以

西方的经营方式运转的崭新气象。

看到招商局创办，外国轮船公司如临大敌，

他们共同把“各项水脚减半，甚至减少三分之

二”，“合力以倾我招商局”，欲挤垮它而后快。

自唐廷枢入主局务后，不仅站稳脚跟，而且当旗

昌轮船公司亏损难支之时，用价购买而兼并之，

以及同太古、怡和先后签订齐价合同。唐廷枢注

重开拓海外航运业务，与英、美、日等国进行商

战。1873 年 6 月上任不久，他即派招商局汉口分

局商董刘绍宗往日本筹备中日航运事宜；1879

年，派招商局船首航美国；与此同时，在南洋设

招商局公局，招徕侨商资本；1881 年，派招商局

轮船首航英国；1883 年亲往英国考察商务船务。

由于他敢于进取，招商局在激烈的竞争中，

大多数年份都能赢利。从 《国营招商局 75 周年

纪念刊》附表看，1873 年至 1895 年，除 1875 年

和 1877 年两年亏损外，其余年份都保持盈余。

1879 年，在约翰·施怀雅主持下成立了英国

运价联盟。尔后针对运价联盟对中国市场的控

制，又创立了驻华商人协力轮船公司。继而出现

了“各独立的航业公司合作经营一条定期航线的

协定”。

这里应当指出，当唐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

局务时，有用人“尽系粤人”、“非唐即徐”的

非难。如果从航运业人才的成长背景看，却恰恰

是为了“用人唯贤”而不避嫌疑，因为熟悉西方

企业管理方法，尤其是轮船业者，唯有粤人。唐

廷枢、徐润、郑观应先后主持局务时，都力图使

招商局按照西方企业的规则运转。唐廷枢、徐润

主局时期，极力提高局内商人的地位。郑观应入

局期间，努力使招商局从“官督商办”转变为商

办。很显然，粤商在航运业中不仅促进航运器物

的革命，而且也力求制度上的近代化。由此可

见，以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的近代化民族航运

业，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商人支撑和推动。他们利

用在洋行中学得商战的知识，在招商局施展其才

能，开始与西商较量。

三、以小轮船开展广东航运业竞争

广府商人在上海等开放的商埠推进近代化航

运业的同时，在广东地区则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

内港的小轮船化，以独特的方式与西商正面交

锋。

诚然，早在同治 5 年 （1866 年），大英轮船

公司买办中山人郭甘章已置轮船在广东“未开放

的西海岸的一处口岸”航行，光绪 3 年 （1877

年） 拥有的轮船已多达 13 艘。他以买办的特殊

身分经营。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在广州也出现

了民族轮运企业或公司，例如，约 1870 年代中

期商人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

“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但因资金少，规模不

大，难以同外轮竞争，广德泰轮船公司便很快倒

闭竭业。到 1890 年代兴起的小轮船航运业，在

推进内河和沿海的航运近代化上，才开始具有重

大的意义。

轮运在广东内河水域的推行，先是由广州富

商苏惠农于光绪 13 年 （1887 年） 斥巨资创立平

安轮渡公司，置小轮拖带木船，行驶于珠江三角

洲一带。唯恐外国小轮趁机深入内河，当时两广

总督张之洞曾勒令平安轮渡停航。苏惠农的试航

证明小轮带渡船可避免盗贼与风涛。所以，珠江

三角洲的船主、航商纷纷向官府提出申请，要求

允准用轮船拖带木船。这一要求，终于光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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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889 年） 6 月得到张之洞的批准，轮拖渡船

很快便在珠江三角洲推广。虽因所收轮渡饷银分

摊不均而中经波折，但是，珠江三角洲内较大的

河涌以及三角洲边缘外的潭江、西江，都有轮渡

行驶。

光绪 24 年 （1898 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港

行轮章程”，对有签订条约的国家开放内港。这

意味着在河网如织的珠江三角洲，允许外轮涉

足。但是在浅水的河涌，外轮是难有用武之地

的。粤商所置的小轮船，反而尚可派上用场，加

之对当地情况熟悉，有利于组织货源。内港行轮

开禁后，税饷又有所减轻。因此，一时间，粤商

的小轮船公司蜂起，出现了轮船运输深入广东中

小河流和沿海内港的新局面。虽然也有外资的小

轮船参加竞争，但是粤商的小轮船始终居于绝对

优势。例如，光绪 26 年 （1900 年），全省小轮已

达 200 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的份额。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

县水网区，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

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

略有市厘交易之乡墟，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

或无二次亦必常有一次”。

在西江，既有江轮，又有内港轮船。江轮被

指定在西江航道上，内港轮船不受此限，可择道

自航。因为西江上，有浅滩，规模较大、尖底吃

水深的外轮，行驶险阻重重，所以，粤商曾一度

以小轮取胜。后来，外轮经过改进，改为平底，

把螺旋浆轮船改为尾明轮，华轮又陷于劣势。光

绪 34 年 （1908 年），两广商人集资创立西江航业

公司，所置的“广泰”号和“广威”号投入使用

后，才使华轮的处境稍有改观，但终无法挽回劣

势。

至于北江和东江，自 1899 年清远—广州间

出现小轮船通航开始，在这些河道上相继有小轮

往来。沿海的内港轮运，据《通商各关华洋贸易

总册》记载，自光绪 30 年 （1900 年） 起，江门

有“数艘单行，来往水东 （电白境内）、阳江、

雷州各处沿海贸易”，也有“至港澳各轮船”。

1910~1911 年间，广东沿海内港轮运，已有海平

轮船公司 （行驶海晏、广海经斗山至马骝州）、

侨轮公司 （行驶广州经新会至海南岛加积）、海

利轮船公司 （行驶珠江三角洲内河经马骝洲至广

海）、永亨轮船公司 （行驶广州—水东间） 和保

安轮船拖渡公司 （自东陇经汕头至陈村） 等公

司，分段作航运。据光绪二至三年“注册给照

表”统计，广东经登记注册的小轮船公司已达 41

家 ，每 家 公 司 只 拥 有 一 艘 轮 船 ， 共 有 41 艘 ，

3070 吨，轮船价值达 491，600 元。一些稍大的

公司，如西江航业公司轮船公司等，还未计入。

正因为新型的小轮船运输公司的大量出现，光绪

25 年 （1899 年） 起，广州的航运业先后成立业

缘组织，如“轮船公所”、“轮船行”等，成为

广州七十二行之一。光绪 33 年 （1907 年），根据

清政府颁布的“商船公会章程”，广州成立商船

公会，制定章程，选举公会的总理和协理，并得

广东农工商局的批准。次年，珠江三角洲的佛

山、江门、陈村、惠州、清远、石龙、新安、肇

庆、增城、恩平、开平等地，也成立商船公会分

会。这意味着按行政区划的行业组织出现，并获

得政府的批准。

由于航运势力对比的悬殊，在广东海河干线

航道上，广府商人不与西方商人作正面的抗争，

而在内港 （包含沿海、沿江原先不对外通商的口

岸） 的轮运上，根据中小河道的特点，利用机会

成本、人力成本等优势，采用不足一百吨的小轮

船为主，终于取得垄断内港航运的地位。关于广

东主要内港华、洋轮船数的对比及其消长的情

况，根据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1904~1911

年各年卷上，全国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作广东

省境内的广州、汕头、江门、三水、琼州和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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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内港的统计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见华、洋轮船数量的对比，总的趋势

是洋轮日减，华轮日增并终占绝对的优势。1911

年广东拥有内港小轮船 310 艘，占全国同年内港

小轮的 1/3 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

内港的轮运 （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 约

170 余万吨，在全国民族航运业上成为一支重要

的力量。

此外，在清末，也有不少珠三角华侨商人经

营从南洋至广东各地的航运。侨居泰国的华人张

建三于 1908 年，“邀集闽、粤二帮商人并暹国

官绅会议，合设华暹轮船公司”，1910 年有轮船

行驶于汕头—曼谷，琼州—暹罗间。

四、以广州为中心的

航运设施近代化建设

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广府商人还仿效西

方，进行以广州为中心的航运网络和港口、码头

的近代化建设。先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以

轮船招商局的名义，于光绪 8 年 （1882 年） 在佛

山渡头修建码头，因在广州“觅地甚难”之故，

光绪 26 年 （1890 年） 唐廷枢与郑观应等又在广

州城南“建筑轮船码头栈房，运销开平煤到粤销

售，揽装客货回天津”，并设立仁和保险广州分

公司，“担保商货，堆积货物，以便商旅”。粤

汉铁路公司，在广州黄沙建有铁路轮驳码头；广

三铁路公司在石围塘建驳轮码头，以便船舶接驳

陆运商货。宣统 （1909~1911 年） 年间，珠江北

岸的长堤竣工后，也作为码头分段招租。在洲头

咀河道中，设置有浮桩，以供没有自己码头的华

人商船系泊。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黄景荣自光绪

32 年至宣统 3 年 （1906~1911 年） 间，也在芳村

购地修堤岸，“建造货仓、码头，楼房铺屋”，

形成拥有码头、货仓和商店的综合性企业。

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期间在广州河道设下的

障碍，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 15 年 （1889 年）

首先进行清理，并作堤岸的填筑与修建。珠江

前、后航道障碍物的彻底清除，则到光绪 30 年

（1904 年） 由粤海关经办，历时一年，终得完成。

填筑珠江北堤，并于堤旁修筑马路，美化市容的

工程，历时甚久，直至宣统元年 （1909 年） 方告

完竣。东起大沙头，西达黄沙，“一律筑成新

堤，更有宽广马路，利便行人，沿河一带顿改旧

观”。堤岸修筑的同时，其航道也因得到清理而

改善。为了解决众多民商小轮的停泊问题，北岸

划段招租作码头。番禺各乡商人，就租有十座横

宽各二丈的堤岸作为轮渡拖船到广州城所泊的码

头。

省属内河港口中有的已建成一些较好的码

头。如汕头，由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先后主持

的招商局，于 1882 年已策划建筑码头，虽中经

波折，至 1892 年终于完竣；尔后又陆续扩建，

并建仓库、栈房，以及仁和保险公司汕头分公司

等。香山小榄镇的成美码头和麦氏学校码头，

“建筑之费不赀，规模宏敞，上盖木屋，下驾波

涛，为一邑码头之钜观”。1906 年侨商伍于政等，

还在台山和香山分别开辟了公益埠和香洲商埠。

商船的安全行驶和停泊的规章制度由政府制

定。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曾以案例的形式颁布各

地执行，但只作零星的规定；系统的规条，是鸦

年份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华伦 （艘）

168

178

192

154

257

279

301

310

洋轮 （艘）

82

89

117

97

35

22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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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战争以后经参考并部分吸收西方的章程而制定

的。关于航政事务，在粤海关下设有港务司 （亦称

理船厅），负责掌管，其职掌有“指定泊所，建筑

码头、驳岸，稽查出入船只，考验船员证书，勘量

轮船吨位，检查浮标，指示航路，选用领港，管理

火药暨爆炸物、储藏所、防设所、守望台、水巡等

各项事务”。具体的施工，往往由广府商人分别承

包。同治 6 年 （1867 年） 颁行的“粤城停泊轮船章

程”，规定各国大型商船不得从鱼珠沿珠江前航道

进入广州；只能从后航道驶进省城，停泊在沙面对

面的“大洋停泊之界”内，亦即宽阔的白鹅潭一

带。随着商船不断增多，船只的停泊所逐渐向珠江

后航的方向延伸，即向后航道两岸的洲头咀、芳

村、大涌口、白鹤洞、白蚬壳等处扩展。原来的停

泊所沙面以东的前航道，由于北堤岸的修筑完竣，

建有顺岸式的码头，作为内河船舶的停泊、装卸

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英法联军占领广

州，外国海舶商轮可直驶广州城下，从而冲破了外

国船舶只准停泊黄埔的旧章。作为海舶集聚之所的

黄埔港，呈现式微。在海河岸边，或水中要处，也

着手设置导航的标志，如沿海设有东澎岛、鹿屿、

表角、石碑山、遮浪角、横栏洲、海口湾、关窖

尾、临高等 9 处灯塔；在珠江河道、沿海要区，还

设置一些小型的灯塔、灯浮和灯桩等。

至清末，广州的港区布局、码头货栈设施以及

航政管理，已初步构成一个近代化的港市。以此为

中心，形成了大中小港口相联、互通轮船的航运网

络。这显然也是广府商人为推动航运业近代化所做

的贡献。

广东航运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表明西方以炮

舰开道，辅以外交，以缔结条约而取得特权的条件

下所移植的近代化航运，是受西方刺激而兴起的民

族轮船业所不能与之抗衡的。珠江三角洲地处前

沿，受西方经济与炮舰的冲击最早、最烈，对西方

的认识与惊觉也最深。广府商人没有如同闽商般无

所作为，而是因应形势的变化作战略转移，移

师上海，先从之学再与之战。从 1840 年代至

1880 年代的 40 年间，广府商人充当了买办的

主角。他们利用其买办的特殊身份，为兴办近

代化实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在家乡，避

实就虚，利用机会成本、人力资源等优势，在

西方商人难以涉足的中小河涌，以小轮船推进

了航运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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